安徽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

分支机构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完善安徽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(以下简称本会)对分支机构的领导和管理，更好的规范和促进分支机构的发展，根据国家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，《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登记办法》及《安徽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分支机构是根据行业需求和本会的发展需要，按照业务范围的划分和行业的特点设立，专门从事某项业务、某种车型或在某一领域开展活动的机构。隶属于本会，是本会工作的补充和专业领域服务的延伸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接受本会的领导和管理。

第三条 分支机构应在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，开展活动，所开展的活动须体现分支机构的特定属性，符合专业特点。分支机构下不再设分支机构，分支机构可以称分会、专业委员会、工作委员会。

第四条 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由各分支机构推荐，分支机构主任或会长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由本会直接任免，并由本会出具人事任免书。

第五条 安徽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分支机构设立后，每年年初应按照本会的要求，汇总材料，统一报送本会秘书处。

第二章 设立和终止

第六条 分支机构的设立具备下条件和要求:

(一)体现服务功能和专业特点，符合本会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。

(二)与本会已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、主要业务不冲突。

(三)有三个以上相同领域的发起人(单位会员)提出成立分会的要求。

(四)有规范的名称。

(五)有符合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。

(六)有办公地点和经费来源。

(七)有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员。

第七条 分支机构设立的程序

(一)申报:发起单位提交申请报告及筹备组名单和筹备工作计划。

(二)初审:形成初步审核意见后，报本会会长办公会初审。

(三)考核:对提名的负责人进行考核。

(四)通过:提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通过。

(五)批复: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通过后，出具批复文件，由分支机构存档。

第八条 登记材料准备

(一)申请报告:申请报告包括设立的理由、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、工作任务和经费来源。

(二)拟提名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身份证明及对提名负责人的考核意见。

(三)住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。

(四)需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第九条 分支机构的终止

分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则注销该分支机构:

(一)没有发展前景的。

(二)有严重违规和违法现象的。

(三)本会经安徽省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后，分会亦同时注销。

第三章 管理

第十条 会员

(一)分支机构可自行发展所属行业、指定车型、专项服务等会员，所发展的会员应属于本会会员。

(二)分支机构发展会员，须填写《入会申请表》，由分支机构审核后，提交本会秘书处通过。

(三)分支机构需按本会统一要求制作成员牌匾、证书。

第十一条 经费来源

(一)代本会发展会员所收取的会费。

(二)会员的捐赠收入、有关单位的赞助。

(三)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。

(四)其他合法收入。

第十二条 日常管理

(一)分支机构应严格遵守宪法、法律及法规，在核准业务范围内独立开展社团活动;任何人不得以分支机构的名义进行违法活动。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，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。

(二)分支机构应认真执行本会的各项决议，完成本会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(三)分支机构应根据本会章程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则(规定、制度)并报本会会长办公会审定后实施。分支机构不得单独制定章程。

(四)分支机构应于每年1月10日前，以书面形式向本会提交该年度工作计划及上年度工作总结;分支机构应于每季度末，以书面形式向本会汇报工作开展情况。

(五)凡分支机构召开年度工作会议，举办具有重大社会影响，涉及面广泛的全省、全国性活动，均应事先报本会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（六）分支机构如涉及违规违法行为的，由分支机构相关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第十三条 分支机构财务管理

(一)分支机构原则上归本会财务部门统一管理，执行本会分支机构财务管理办法，不得单独开设银行账户。

(二)分支机构的财务支出必须经过分支机构的会长、秘书长审核签字后报送本会审核方可发放。

(三)分支机构每年需完成本会下达的一定数额的会费收缴任务。

(四)本会采用下达财务预算对分支机构进行财务动态控制。分支机构的财务预算编制由本会审核，经批准后下达。

第十四条 分支机构印章管理制度

(一)分支机构的印章刻制由本会负责办理，交由指定人员掌管。

(二)分支机构的印章使用，按本会印章管理制度执行。

(三)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刻制印章。

第四章 其他

第十五条 分支机构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会可根据情节提出批评，限期整顿，责令撤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直至撤销该分支机构。
(一)未向本会报告，擅自以分支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。

(二)开展活动不使用本会全称的。

(三)一年内，未开展活动，或有效会员总数低于30人（家）的。

(四)侵占、私分、挪用分会资产、会费或接受的捐赠、资助，违反财务纪律，违规收取会费的。

(五)对本会交办的事项拒不执行，拒不接受，或不按照规定接受本会监督检查的。

(六)没有经费保障能力，不能完成会费收缴任务的，撤销该分支机构负责人的职务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